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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（2025）粤 07 破申 48 号  

申请人：江门市某甲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广东省江门市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某。

被申请人：江门市某乙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广东省江门市。

法定代表人：梁某。

经申请人江门市某甲有限公司申请，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

民法院（以下简称新会法院）作出（2025）粤 0705 执 xxx 号移

送破产审查决定书，以被申请人江门市某乙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决定将该公司移送本院

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第三条规定：“上级人民法院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企

业破产案件，或者将本院管辖的企业破产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

审理，以及下级人民法院需要将自己管辖的企业破产案件交由上

级人民法院审理的，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办理；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范围内因特殊情况需对个别企业破产案件的地域

管辖作调整的，须经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批准”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“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

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；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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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，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”的规

定，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江门市某乙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注册地基

层法院有多宗强制执行案，本案由新会法院处理，不仅便利于破

产程序推进，也能更好地维护债权人、债务人的合法权益。经广

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授权批准，本院根据案件实际，将本案交由新

会法院审理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

题的规定》第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

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

的解释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本案由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审理。

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 陈  炜  

审  判  员    陈侃伦

审  判  员    黄剑波  
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二十日

法 官 助 理    钟宏鹏

书  记  员    区翠娟


